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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以 R. Quinney 在 1970 年代提出「犯罪的社會事實論」（theory of social

realityof crime）為例，說明「犯罪」在社會與政治結構中產生的過程？（25 分）

二、集體效能論（collective efficacy）如何說明社區與暴力犯罪的關係？（25 分）

三、請說明「支持問責圈」（Circles of Support and Accountability, CoSA）的運

作模式，及其如何使高風險的性犯罪者重新適應社會的原理。（25 分）

四、請說明反社會人格障礙與犯罪之關係。（25 分）


